附件
北京市美丽工厂案例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及电话
	

	企业地址
	

	绿色工厂
	□ 国家级 □ 市级
	绿色环保绩效
	□ 浅绿 □ 深绿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证明材料
	评分标准
	分值
	指标情况
	备注

	1
	绿色高效之美

（48分）
	大气污染物排放
	一年内工厂自行监测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无需提供证明材料（按官方认定计分）
	一年内工厂自行监测大气污染物浓度值≤50%×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绿色绩效评价的“深绿”标准）得满分。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值处于标准的50%-70%（含）范围内，得4分（达到绿色绩效评价的“浅绿”标准）。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值处于标准的70%-100%（含）范围内，对标深绿标准按比例得分。
	5
	
	

	2
	
	水污染物排放
	一年内工厂自行监测水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无需提供证明材料（按官方认定计分）
	一年内工厂自行监测水污染物浓度值≤50%×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绿色绩效评价的“深绿”标准），得满分。自行监测主要水污染物浓度值处于标准的50%-70%（含）范围内，得4分（达到绿色绩效评价的“浅绿”标准）。自行监测主要水污染物浓度值处于标准的70%-100%（含）范围内，对标深绿标准按比例得分。
	5
	
	

	3
	
	碳排放弹性系数
	碳排放弹性系数＝工厂碳排放量三年年均增长率（％）／工厂工业产值三年年均增长率（％）（以碳核查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
	提供工厂碳排放弹性系数测算相关材料，包括测算方法、测算依据和数据来源相关证明材料。
	1.如果工厂产值近三年年均增长率>0，工厂碳排放弹性系数≤0.5得满分，≥1不得分，碳排放弹性系数在0.5至1之间按比例得分。
2.如果工厂产值近三年年均增长率<0，工厂碳排放弹性系数≥2得满分，≤1不得分，碳排放弹性系数在1至2之间按比例得分。
	5
	
	

	4
	
	移动排放源结构及排放
	货车、大中型客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要求
	提供2025年以来新增或更新的内部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采用新能源数量和比例及证明材料；2025年以来新增或更新的货车、大中客车、内部车辆以及叉车、升降平台、装载机、挖掘机数量和比例及证明材料

提供有货车、大中客车为新能源或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例及证明材料；提供自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均为新能源或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例及证明材料
提供物料公路运输新能源或铁路使用比例及证明材料；提供厂内运输和通勤班车新能源使用比例及证明材料；提供车辆达到国六b排放标准的比例及证明材料

提供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其中3吨以下叉车、升降平台、2吨及以下装载机、6吨及以下挖掘机使用比例；无对应新能源产品的，应使用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例及证明材料
	（1）2024年以来新增或更新的内部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应采用新能源；2024年以来新增或更新的货车、大中客车、内部车辆以及叉车、升降平台、装载机、挖掘机全部实现新能源得1.5分，否则酌情给分。

（2）自有货车、大中客车均为新能源或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得0.5分，否则不得分。自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均为新能源或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物料公路运输新能源或铁路使用比例不低于50%，且厂内运输和通勤班车新能源使用比例不低于50%，其余车辆达到国六b排放标准要求的，得1.5分；对于比例低于50%的，按照比例得分。
（4）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其中3吨以下叉车、升降平台、2吨及以下装载机、6吨及以下挖掘机使用比例应达到100％；无对应新能源产品的，应使用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满足上述条件得1.5分，对于比例达不到100%的，按照比例得分。
（5）如2024年以来无新增或更新移动排放源的且企业部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比例达到100%，（1）的分值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5
	
	

	5
	
	工业固废排放及处理处置
	工业固废源头减量、资源化水平及信息化管理水平，（1）工业固废产生强度，指每万元工业产值的工业固体废物（含危废）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全面降低工业固体废物源头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2）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指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占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
（3）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水平：工厂应当利用国家固废系统或自有系统等，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信息化监管。
	提供一般工业固废产生清单（年度）；提供一般工业固废年度汇总表（年度）；提供一般工业固废出厂环节记录表（年度）；提供工业固废总量和综合利用率数据；企业产值数（年度）
	（1）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产生强度近三年累计降幅≥10%，得1.5分。
（2）95%≤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97%的，得0.5分；97%≤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100%的，得1分；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100%的，得1.5分。
（3）一般工业固废实现电子台账的，得1分；一般工业固废实现电子台账且危险废物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监管的，得2分。
	5
	
	

	6
	
	设备节能
	工厂使用的主要用能设备达到《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中相应设备的节能水平要求。
	提供工厂使用的主要用能设备台账和能效情况说明，并计算主要用能设备达到节能水平的比例。
	工厂使用的主要用能设备主要指功率≥100kW中50％达到《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中相应设备的节能水平要求，得满分；不足20％不得分；在20％－50％之间按比例得分。
	5
	
	

	7
	
	能碳管理
	对照工信部《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要求，建设能碳管理中心。
	提供能碳管理中心建设及运营方案说明。
	完全符合《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业务功能指标项的，得满分；不完全符合的，根据功能酌情给分。
	5
	
	

	8
	
	碳足迹核算
	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提供碳足迹核算认证报告等证明材料，以及对外公布的证明材料。
	开展碳足迹核算的产品达到3种或占总体产品种类比例达100%，得满分；2种，得3分；1种得1分。
	5
	
	

	9
	
	智能化水平
	工厂获得智能工厂认定相关情况。
	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工厂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领航级智能或灯塔工厂，得满分；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卓越级智能工厂，得3分；被认定为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得2分；被认定为北京市基础级智能工厂得1分。
	5
	
	

	10
	
	绿色建筑
	厂区内办公楼和厂房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 825)、《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绿色改造评价标准》（DB11/T 1844）等标准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提供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厂区内有建筑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得满分；有建筑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得2分；厂区建筑和仓库采用装配式建筑，得1分。
	3
	
	

	11
	现代治理之美
（22分）
	环境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4001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
	提供工厂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证明材料。
	企业通过认证得满分；企业未通过认证不得分。
	5
	
	

	1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8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提供工厂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证明材料。
	企业通过认证得满分；企业未通过认证不得分。
	5
	
	

	13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3331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
	提供工厂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证明材料。
	企业通过认证得满分；企业未通过认证不得分。
	4
	
	

	14
	
	质量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19001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提供工厂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证明材料。
	企业通过认证得满分；企业未通过认证不得分。
	4
	
	

	15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
	工厂应建立并持续优化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方案或计划。
	提供工厂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以及工厂温室气体减排方案或计划的相关证明文件。
	企业建立了相关管理体系、制度，制定了相关方案或计划得满分；未建立相关管理体系和制度不得分。
	4
	
	

	16
	社会责任之美
（30分）
	责任履行
	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提供工厂或相关企业ESG信息/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公开发布提供链接
	企业公开披露ESG信息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可获得得满分。
	5
	
	

	17
	
	宣传展示
	积极开展公益活动，鼓励员工绿色生活。
	提供开展公益活动的组织材料或者现场照片。
	企业每举办1次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相关的公益活动，得1分，最高得5分。未举办不得分。
	5
	
	

	18
	
	企业文化
	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等形式，展示工厂的发展历程、重要事件、企业文化等，展示内容丰富详实，让参观者了解工厂的生产流程、历史文化等。
	企业应提供可以体现工厂的发展历程、重要事件、企业文化的实景照片、实物图片等证明材料。
	企业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得满分。
	5
	
	

	19
	
	交流合作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建设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环保设施开放单位等。
	提供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环保设施开放单位等相关证明材料。
	企业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得满分。
	5
	
	

	20
	
	厂区绿化
	工厂在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适当开展绿化美化。
	提供厂区内绿化品质的相关图片，图片应于近期拍摄，应有拍摄时间水印，应能体现厂区整体绿色水平。
	厂区内植物修剪非常整齐、生长态势非常好，得满分；植物修剪较整齐、生长态势较好，得3分；植物修剪整齐、生长态势一般，得1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5
	
	

	21
	
	景观设施
	工厂在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适当设置水系、休闲步道、雕塑、亭台、廊架等景观设施。
	提供景观设施相关图片，图片应于近期拍摄，应有拍摄时间水印。
	厂区布置与厂区主体风格协调的景观设施并且维护完好，得2分；有景观设施，设施品质和维护一般，得1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5
	
	

	22
	各美其美
（附加分10分）
	其他
	工厂在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城乡宜居、人文传承等方面实施的其他亮点突出、特色鲜明的项目。
	提供工厂在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城乡宜居、人文传承等方面实施的其他亮点突出、特色鲜明的项目相关情况及文字、图片等证明材料。
	根据企业相关项目实施情况酌情给分
	10
	
	

	本工厂承诺,已对本表内容进行了全面审核,信息真实有效,若存在弄虚作假,愿承担一切相应责任和后果。

                                                               负责人签字：  


